桃園市112年軍民聯合防空（萬安46號）演習執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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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
1、 民防法及其施行細則。
2、 防空演習實施辦法。
3、 民防團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
4、 行政院112年2月21日院授防動字第1120049442號函頒「112年軍民聯合防空(萬安46號)演習訓令」。
5、 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後備指揮部112年3月29日全後動全字第1120009975號函發「112年軍民聯合防空（萬安46號）演習實施計畫」。
6、 內政部警政署112年6月28日警署民管字第11200303001號函發「112年軍民聯合防空（萬安46號）演習綱要計畫」。
7、 內政部108年12月12日台內警字第1080876103號函頒「警察機關防情警報傳遞聯絡要點」。
8、 內政部108年7月26日台內警字第 1080876102號函頒「防空疏散避難設施建檔作業要點」。
9、 內政部警政署109年4月6日警署民管字第1090030213號函頒修正「警察機關防情通信及警報設備維護規定」。
10、 內政部警政署102年12月25日警署民管字第1020030549號函頒修正「臺灣地區防空警報及燈火管制命令代碼之編用保管  實施規定」。
2、 目的
為持恆居安思危意識，藉軍民聯合防空(萬安)演習驗證防空整備與作為，策進防空機制運作與效能，以降低空襲損害，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參、執行構想
因應國家整體安全威脅模式之改變，以提升國土安全網效能，並精進軍民聯合防空警覺與熟練防空作為之目的，區分本島及外（離）島等7個地區實施，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共同規劃演練事項，配合「漢光39號演習」實兵操演，驗證軍民防空各項作為。
肆、實施方式
1、 演習地區、時間：
      本市於112年7月24日13時30分至14時實施30分鐘防情傳遞與警報發放、疏散避難、交通及其他必要管制等實作演練，並於同日14時至14時30分（防空警報解除後）實施30分鐘戰災搶救（災害救援）及戰時災民收容救濟站開設演練。
2、 演練重點：
（1） 防情傳遞：
1、 防空情報之傳遞、抄收與處理。
2、 防情標示作業及報告、下達、通報等聯絡與記錄。
（2） 警報發放：
1、 空襲警報命令之接收、報告、下達與通報。
2、 防情警報設備之操作發放與誤鳴、不鳴之處置。
（3） 疏散避難：
1、 [bookmark: _Hlk132807348]本市擇「桃園區」驗證「車停，人就近疏散」實際進入防空疏散避難設施，要求行駛車輛聽聞防空警報時，靠邊停於安全處下車，駕駛、乘員聽從警察及民防執勤人員引導，就近進入防空疏散避難設施，以符戰時景況。
2、 防空警報發放後，行走於道路顯有疏散避難困難之身心障礙者（如聽覺、視覺、肢體等），由本市警察、民防團隊（民防、義警、及警察志工人力納入運用）主動協助實施防空疏散避難。
（4） 交通及其他必要管制：
1、 依防空演習實施辦法、國防部「112年軍民聯合防空（萬安46號）演習實施計畫」規定辦理。
2、 協助戰災搶救（災害救援及戰時災民收容救濟站開設作業）。
（1） 戰災搶救（災害救援）：
1、 本市擇桃園煉油廠（桃園市龜山區民生北路一段50號）為戰災搶救演練處所（關鍵基礎設施）以「仿真、實地」方式，驗證煉油廠設施遭敵飛彈（機）攻擊後，衍生火災、設施損壞等搶救演練及傷患救護。
2、 本次戰災搶救由桃園煉油廠特種防護團向視導長官（評鑑官）說明編組、狀況及處置概要。
（2） 戰時災民收容救濟站開設演練：
1、 本市擇桃園區快樂國小（桃園市桃園區大有路789號）為戰時災民收容救濟站開設演練處所，快樂國小除具備相關維生設施及功能外，並為社會局列冊之災民收容救濟站。
2、 快樂國小校園基地面積19,617.82平方公尺，有足以容納收容量空間，且設有水電、衛廁、照明等維生設施。
伍、任務區分
1、 任務編組：
（1） 裁判評鑑組：
1、 內政部警政署(以下稱警政署)派員擔任評核官，辦理「全民防空演練」部分之評鑑作業，並由警政署派員擔任評核官(如附件1)，負責督導、評鑑與裁判演習成效，本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以下稱民防管制中心)與各警察分局為受裁判單位。
2、 本市地區輔助評核官由警察局負責編組派員實施督導，裁判地區以警察局所屬各警察分局(下稱各警察分局)為單位，督導人員編組表另發。
（2） 全民防空演習執行組：由本府負責編成，並以市長兼任組長，負責本市全民防空演習之策劃與指導。
2、 警察局：
（1） 民防管制中心：
1、 訂定演習執行計畫及規劃相關行政事宜。
2、 [bookmark: _Hlk138954240]於演習前完成防情通信及警報設備、防空疏散避難設施等整備工作，並指導民防團隊及各相關編組人員，熟悉全民防空演練之防情傳遞、警報發放、防空疏散避難專區及協助戰災救援、戰時災民收容救濟站開設等機制運作。
3、 演習實施7日前利用大眾傳播媒體（手語）、廣播電臺、看板、網路、宣傳車、村(里)廣播站等公告演習日期、時間、地區及其他實施事項，使國人了解演習內容。
4、 加強民防管制中心之警報臺管理中心、發電機、警報臺蓄電池之檢測保養，完成防情通信及警報設備之整備作業。
5、 督導所屬全般演習整備作為，並與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及航空警察局建立橫向聯繫機制，適時提供演習資訊。
6、 「防空疏散避難設施網路化作業」之辦理及宣導。
7、 先期訪查轄內防空疏散避難設施是否保持出入口暢通及具備基本照明設備，同時檢視標示牌張貼及無障礙設施設置情形（依內政部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生效日期，以97年7月1日為分界點），並定期更新最新資訊，另配合防空警報發放，運用民防人力引導民眾確實進入防空避難設施，以驗證設施之緊急收容能力。
8、 轄內高速公路、高架道路及快速道路各交流道附近，應指定疏散地區，以免壅塞。
9、 依據警政署防情作業檢測標準流程，實施以下作業：
（1） 防情傳遞：
收到警政署民防指揮管制所（以下稱警政署民管所）主控臺(各項通信鏈路)、防情標示電腦傳遞之防空情報，應將「有防情測試狀況」下達所屬單位及通報有關之機關(構)加強戒備，注意守聽(後續狀況可免通報)，通報詞為：「有萬安46號演習防情測試狀況，有萬安46號演習防情測試狀況，時間：○○○○，請注意守聽，完畢」。
（2） 警報發放：
收到警政署民管所主控臺(各項通信鏈路)、防情標示電腦下達之警報命令，應即下達所屬單位及通報有關之機關(構)，警報命令詞如下：「萬安46號演習，北部地區，時間○○○○，緊急（解除）警報命令，代碼○○○；萬安46號演習，北部地區，時間○○○○，緊急（解除）警報命令，代碼○○○，完畢」。
（3） 彙整警報發放情形：
於解除警報發放完畢1小時內，依「警察局萬安46號演習防空警報發放成果統計表」(如附件2)詳填警報發放成果，電傳警政署民管所(指揮管制科)。
（4） [bookmark: _Hlk44852134]防情警報傳遞記錄：
各執勤臺人員接獲警政署民管所防情警報傳遞，以及警報發放情形，應登錄「民防防空警報器運轉狀況紀錄表」，單位主管應立即線上核閱（填寫範例如附件3），以備評核官現場查考。
（5） 針對轄內演練狀況訂定交通管制細部計畫表及對空監視哨 細部計畫表等（如附件4、5）；並妥派執勤人員與律定攜行裝備，相關勤務規劃作為書面資料。
（6） 設置警報臺之單位應指定專人監聽音響，重要地區派   員督導，並於演習前、後彙整監聽及督導紀錄表。
（2） 保安科：組訓義警並整合編組，協助警察勤務及戰時支援軍事勤務任務。
（3） 防治科：
1、 指導民防團隊及各相關編組人員，熟悉全民防空演練之防情傳遞、警報發放等機制運作，運用民防團隊協助引導身障人士進行防空避難。
2、 請於協調會當日派員引導本市民防大隊大隊長與會，擔任接待工作。
（4） 交通警察大隊：
1、 演習及預演當日派督導車5輛，載送督導官至桃園、平鎮、大園、龜山及龍潭等分局督導（督導人員編組表另發）。
2、 請於7月17日警察局預演及24日正式演習當日，派遣巡邏車1車2人，擔任本市指揮官視導車隊前導車任務。
3、 請本市指揮官視導車隊前導車之帶班幹部，於7月7日13時30分至本局民防管制中心參與視導路線會勘。
（5） 保安警察大隊：
1、 演習時負責警察局駐地安全維護及轄區金融機構安全維護事項。
2、 演習及預演當日派督導車5輛，載送督導官至楊梅、八德、大溪、蘆竹及中壢等分局督導（督導人員編組表另發）。
（6） 刑事警察大隊：演習時轄區刑事案件偵防及金融機構安全維護事項。
（7） 督察室：督導警察局執行演習專案有關勤務事項。
（8） 秘書室：
1、 負責警察局演習期間各項庶務行政支援等事項。
2、 演習協調會(7月6日)及預演檢討會(7月17日)，警察局2樓大禮堂會場布置。
（9） 保防科：負責演習情報蒐集、研析彙整及分發運用事宜。
（10） 後勤科：
1、 預演及正式演習派員至快樂國小（戰時災民收容救濟站）機動派出所架設無線電等事宜。
2、 本市指揮官視導車隊中型巴士座車，請妥適保養，俾便演習用途。
（11） 人事室：負責警察局演習專案獎懲等事項。
（12） 會計室：負責警察局演習期間經費調度、支應、核銷等事項。
（13） 公共關係室：
1、 演習實施7日前，密集運用各種適當時機、大眾傳播媒體（手語、含第四台頻道）及看板等文宣作為，公告演習之日期、時間、地區、參加機關（構）與人員及其他應配合事項，以使國人了解演習內容。
2、 針對各種身心障礙者，可藉由電視臺、廣播電臺、村（里）學校及警車廣播等方式，以聲音或文字提供多元管道預警訊息，或由民防團隊協助引導進行防空疏散避難；各項演習宣導影片、文宣或指引，應朝「簡單、易讀」方向製作，並適時以手語、點字、聲音輔助，以強化無障礙溝通。
3、 演習當日各媒體工作人員接待事宜。
4、 上揭1、2項成果請於7月26日(星期三)前(掃描或截圖)逕送警察局萬安演習承辦人警務員陳玉蘭彙辦。
（14） 資訊室：
1、 於演習前運用相關網路、網站及警察局全球資訊網公告宣導演習日期、時間、地區及其他應配合事項，另預演及正式演習派員至民管中心協助電腦資訊相關事宜。
2、 運用空拍機進行桃園煉油廠災害救援演練時之災情全覽。
3、 演習期間大型海報、座位表等協助印製。
（15） 勤務指揮中心：負責通報、聯繫及有關勤務指揮事項。
（16） 刑事鑑識中心：負責演習專案之攝錄影及光碟製作。
（17） 外事科：外語文宣翻譯，以及演習時涉外案件處理及有關外事事項處置。
（18） 少年警察隊：演習時青少年案件處理及有關青少年事項維護。
（19） 婦幼警察隊：演習時婦幼案件處理及有關婦幼事項維護。
（20） 捷運警察隊：捷運各班次列車正常行駛(地下段由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自行管制)，下車旅客立即接受警察、民防人員引導，實施疏散避難。
（21） 各警察分局：
1、 訂定演習細部執行計畫，並派員督導演習各項勤務作業。
2、 督導所屬切實執行人車管制及防空疏散避難引導。
3、 協調轄內各機關(構)學校、團體、公司及廠場及民防(防護)團，依規定執行防空疏散避難及演習相關等整備措施。
4、 重要制高點應派遣監視哨，除依規定攜行裝備（防彈頭盔、防彈衣、望遠鏡、長槍、無線電、警笛、指南針）外，並應保持無線電暢通。
5、 督導執行萬安演習車停人疏散交通管制哨勤務，除切實執行交通管制，並應熟悉周邊防空疏散避難設施位置、容量及疏散路線。
6、 督導所屬依律定分配之防空避難位置，由警、憲及民防人員引導民眾(含活動人口)實施避難。
7、 確實督導所屬及配合軍、憲、民防人員執行疏散避難、人車、交通及其他必要管制。
8、 督導防空疏散避難出入口處設置防空避難標示牌，及人潮眾多路口引導立牌。
9、 轄內高速公路(含快速道路)於交流道實施管制，在下交流道口設置疏散避難區，下交流道車輛，比照行人實施避難；若身處空曠地區，可利用周邊地形地物、涵洞、地下道及橋墩下方，具掩蔽功能之處所進行避難。
10、 宣導室內民眾進入所在處所（如辦公大樓、住家）防空疏散避難設施或地下室，就近避難；若附近無避難處所，於建築物內尋找堅固且窗戶較少的房間內，採取避難姿勢，並關閉瓦斯及電源，避免戰火波及；對於道路上之行人、車輛駕駛及乘客，要求聽從警察及民防執勤人員引導，或以行動電話運用警政署「警政服務APP」、「桃園警政APP」導航進入附近有「防空避難設備」標示牌處所（大樓保全或住戶應主動開啟地下室車道之鐵捲門或柵欄，開放民眾進入避難）。
11、 督導所屬對於各種身心障礙者，藉由電視臺、廣播電臺、村里、學校及警車廣播等方式，以聲音、文字訊息或手語提供多元管道相關預警資訊，協助引導進行防空避難；各項演習宣導影片、文宣或指引，應朝「簡單、易讀」方向製作，並適時以手語、點字、聲音輔助，以強化無障礙溝通。
12、 督導所屬加強宣導「全民國防手冊」、警政署「警政服務 APP-防空疏散避難專區（QR Code）」、「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資訊網-防空疏散避難專區（連結網址）」、「桃園警政APP」及所屬LINE、APP等多元數位查詢管道，鼓勵民眾運用與查詢。
13、 邀請媒體採訪時，應於演習前先期完成調查統計；並開設媒體接待室及採訪作業區，適時提供演習成效。
14、 警報發放：
各警察分局勤務指揮中心收到民防管制中心下達之警報命令，應即下達所屬單位及通報有關之機關(構)，警報命令詞如下「萬安46號演習，北部地區，時間○○○○，緊急（解除）警報命令，代碼○○○；萬安46號演習，北部地區，時間○○○○，緊急（解除）警報命令，代碼○○○，完畢」。
15、 防情警報傳遞記錄：
勤務指揮中心人員接獲防情警報傳遞，以及所屬警報臺警報發放情形，應登錄「民防防空警報器運轉狀況紀錄表」，單位主管應立即線上核閱（填寫範例如附件6），以備評核官現場查考。
16、 彙整警報發放情形：
於解除警報發放完畢30分鐘內，依「萬安46號演習北部地區防空警報發放成果統計表」（如附件7）詳填警報發放成果，並將核章後掃描檔以行政資訊入口網留言予民防管制中心防情作業承辦人（以下簡述留言予警察局防情承辦人）。
17、 7月20日前依附件8、9先期分別律定、填記各警報臺警報發放監聽(值班人員)、督導(幹部)人員（表格內執行及督導情形欄請勿填記），並將核章後掃描檔留言予警察局防情承辦人；演習結束30分鐘內，將上揭附件8表內執行(處理)情形欄及附件9督導(處理)情形欄填記、核章後，將掃描檔留言予警察局防情承辦人。
18、 業務主管、承辦人及各警察分局勤務指揮中心執勤人員應熟稔警察局「年度民防管制執行計畫」附表1-1、1-2防情作業相關技能，以備口詢。
19、 勤務指揮中心應於演習前與民防管制中心管制室對時。
（22） 各分駐(派出)所：
1、 完成轄區警力部署，並運用民防人員協助執行人車管制，防空疏散避難並引導現場民眾前往鄰近防空疏散避難室，指揮車停人疏散。
2、 利用勤前教育教導員警各式防情警報設備之操作及保養作業，以熟練各式狀況之處置。
3、 防情警報傳遞記錄：
值班人員接獲防情警報傳遞及警報發放情形，應登錄「民防防空警報器運轉狀況紀錄表」，單位主管應立即線上核閱（填寫範例如附件10），以備評核官現場查考。
4、 利用勤前教育宣導各式防情警報設備之保養作業，務使執勤員警均能熟練操作方式及處理各式狀況，並熟稔警察局「年度民防管制執行計畫」附表1-2防情作業相關技能，以備口詢。
5、 執行車停人就近疏散之交通崗哨人員應熟悉附近防空疏散避難處所之面積、容量及疏散路線，並接受考詢。
6、 裝設遙控警報臺者應注意事項：
（1） 中央遙控警報系統所下達之警報命令，應注意守聽是否正常。
（2） 不鳴：如接獲中央遙控警報系統或民防管制中心（含各警察分局）警報命令後，防空警報器於5秒鐘內未自動發放時，應立即以人工操作發放警報。
（3） 誤鳴：未接獲前項警報命令，惟防空警報器自行發出警報音響時，應立即切斷電源，並依規定報告及記錄。
7、 裝設人工警報臺者，接獲演習警報命令並核對該命令代碼無誤後，應即以人工操作發放警報。
8、 演習時，警報發放中或甫發放完畢，復接獲層轉相同之警報命令時，視為同一命令，毋須再發放。
9、 緊急(解除)警報發放後，應即將發放情形依規定回報。
10、 演習時段如發生交通事故或治安事件，應優先處理並回報。
3、 民政局：
（1） 負責協調各單位配合參與相關災防單位演練。
（2） 襄助警察局辦理「全民國防」演練。
（3） 負責指派相關人員，引導、接待演習當日行政院動員準備會報指導官及陪同督檢事宜。
4、 消防局：
（1） 萬安演習災害救援工作，配合桃園煉油廠共同執行演練，以「仿真、實地」方式，驗證煉油廠設施遭敵飛彈（機）攻擊後，衍生建築物倒塌、火災、傷患救護及設施損壞等戰災搶救等事宜。
（2） 加強宣導「消防防災e點通APP」 防空疏散避難相關資訊，便於民眾查詢運用。
5、 [bookmark: _Hlk133417879]社會局：
（1） 指導桃園區公所與快樂國小執行戰時收容救濟站開設演練，督導收容救濟站災民登記、收容、編管、服務、調查及機動派出所等人員任務編組、設施及演練動線等任務。
（2） 更新提供身障名冊，俾利區公所、里、鄰長、民防人員共同協助各種身心障礙者至地下室避難。
6、 教育局：
（1） 指導各級學校防空疏散避難各項設施完整性，備妥因應。
（2） 指導各級學校於網站及校門口跑馬燈宣導「桃園市112年7月24日13時30分至14時實施萬安46號演習，有關防空警報發放後實施車停人疏散等管制措施」。
（3） [bookmark: _Hlk133502984]為推動全民國防教育，從小建立避難觀念，請指導轄內高中(含)以下各級學校落實防空疏散避難演練及全民國防應變手冊個人緊急避難包宣導。
（4） 針對各種身心障礙者，藉由各級學校，以聲音、文字訊息或手語提供多元管道相關預警資訊，協助引導進行防空避難。
7、 衛生局：
（1） 請協調各區衛生所派遣護理人員，配合各警察分局辦理萬安演習傷患救護事宜。
（2） 請協調醫護人員參與桃園區快樂國小實施戰時災民收容救濟站開設演練有關醫療事宜。
8、 環境保護局：
    運用垃圾車向民眾宣導「桃園市112年7月24日13時30分至14時實施萬安46號演習，防空警報發放後實施人、車疏散避難及交通管制」。
9、 新聞處：
    演習實施7日前，密集運用各種適當時機、大眾傳播媒體（手語、含第四台頻道）及看板等文宣作為，公告演習之日期、時間、地區、參加機關（構）與人員及其他應配合事項，以使國人了解演習內容。
10、 秘書處： 
    整備市政府地下室防空疏散避難相關設施(含各種身心障礙者)標誌牌及避難指引等事宜。
11、 風景區管理處：
    於萬安演習預演及演習當日，排除進入民防管制中心道路路障，並請維護虎頭山風景區視導路線清潔工作。
12、 各區公所(民防團)：
（1） 執行萬安演習等事宜。
（2） 指揮所屬民防人員，協助里、鄰長引導各種身心障礙者及民眾實施疏散避難。
（3） 指導所屬人員實施疏散避難，並完成避難處所管理整備工作。
（4） 加強公有防空避難設備維護整修。 
（5） 桃園區公所：
1、 配合社會局積極籌辦戰時災民收容救濟站開設演練事宜，針對救濟站演習內容、設施、流程及說明官等相關規劃，妥適整備。
2、 請邀集會稽里及快樂里里長、里民或志工等參與演練。
6、 執行要領
1、 警報命令代碼表：
（1） 本次演習採「有預警、分區同時段」方式實施，發放緊急警報、解除警報各1次，演習警報命令代碼表如附件11，抄置代碼表如附件12；民防管制中心、各警察分局勤務指揮中心及各警報臺應將抄置代碼表張貼於值勤臺隱密處，俾迅速辨證警報命令之真偽，並依規定保管、交接代碼表暨抄置代碼表至演習結束。
（2） [bookmark: _Hlk44857707]民防管制中心7月19日當日輪值管制室執勤人員向勤務指揮中心、各警察分局勤務指揮中心及局外機關（單位）警報臺執勤人員核對警報命令代碼，並填記附件13查核表；各警察分局業務承辦人於7月20日前向所屬各警報臺執勤人員核對代碼，並依附件13填記查核表，核章後掃描檔留言予警察局防情承辦人，以確認各執勤人員均能熟悉萬安演習警報命令代碼。
（3） 演習結束後，各警察分局應將所屬單位代碼表及抄置代碼表銷毀紀錄掃描檔，留言予警察局防情承辦人。
2、 警察局及各警察分局官網「防空疏散避難專區」資料應即時更新，俾利民眾查詢。
3、 演習地區內各公、民營事業單位照常營運作業，惟須關閉門窗及實施人員管制（台灣電力公司不實施斷電措施）。
4、 演習警報發放後，警察、民防人員應引導車輛靠邊停放，人員引導就近進入防空疏散避難設施 (應設置標示牌)進行防空疏散避難，或依地形、地物切實掩蔽。公司行號、商家、場館、學校、工廠及其他有人員活動場所（含居家者）緊閉門窗（簾）、關閉室內燈源、避免人員進出，並配合交通管制作為：
（1） 高鐵、臺鐵及捷運各班列車正常行駛（地下段由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下車旅客立即接受執勤人員引導，實施疏散避難。
（2） 演習地區內高速公路（快速道路）於各交流道實施管制，下交流道車輛，比照行人實施避難；若身處空曠地區，可利用周邊地形地物、涵洞、地下道及橋墩下方,具掩蔽功能之處所進行避難。
（3） 國內各機場、港口停泊之機、船均照常起降、靠離與行駛，惟下機旅客及接送親友立即接受執勤人員引導實施疏散避難。
（4） 軍用機場、港口，依空軍及海軍司令部規定辦理。
5、 聽聞防空警報或接獲手機告警訊息時，應請民眾立即採取以下行動：
（1） 室內人員：
關閉瓦斯及電源，立刻進入所在處所（如辦公大樓、住家）防空疏散避難設施或地下室，就近避難；若附近無避難處所，應於建築物內尋找堅固且窗戶較少的房間內進行避難，避免受戰火波及。
（2） 室外行人、車輛駕駛及乘客：
        遵循警察及民防執勤人員之引導，或請民眾運用手機，依據演習時所接獲之國家級警報簡訊、「警政服務APP」導航進入附近有防空疏散避難設施標示牌處所（大樓保全或住戶應開啟地下室車道之鐵捲門或柵欄，協助進入避難）。
6、 應利用演習，充分驗證民防人力及各類防護團效能，優先運用其實施交通管制，或請當地憲、警單位派員支援（必要時由各需用機關自行將替代役人力納入運用），服勤時需佩戴民防人員識別證，車輛應張貼演習通行證。
7、 演習期間，倘收到演習意外事故之情報，應視情報內容，逕報有關單位處理。
8、 各地警報臺凡因廳舍改建拆除及演習前已故障、報准有案者，不列為故障臺，並以實際參加發放警報者為統計範圍，且視需要在臨時辦公處所裝設替代防情警報設備或於演習時以播音器（車）執行警報發放（如附件14），本表由警察局防情通信設施承辦人填報）。
9、 演習結束後，由各警察分局應立即就參與發放之警報臺，依附件15填報故障情形（無故障亦須填報空表），核章後掃描檔以行政資訊入口網留言予警察局防情通信設施承辦人，俾該局派員檢修，如故障情形無法自行修復者，應請警政署支援檢修或特約廠商維修。
10、 演習期間，地區內之團體、公司、廠場或民眾，若未依民防法第21條、防空演習實施辦法第12條規定，配合「防空疏散避難設施開放民眾進入」及「車停，人就近疏散」等管制及演練，先以勸導方式，勸導後仍未配合者，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引用民防法第25條裁處(裁罰案例如附件16)。
11、 [bookmark: _Hlk108715870]本次演習依演習裁判評鑑表規定，由警政署遴派評核官至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屬單位實施現地評核及 警政署民管所書面評核（書面資料應響應節能減紙以光碟、隨身碟等電子資料儲存載具為主，如附件17）。
12、 請各警察分局於演習結束後4日內將各項書審資料、報表、演習檢討報告及演習相關業務資料（如附件18）光碟片陳報警察局彙辦。
13、 各警察分局評鑑項目依附件17裁判評鑑：桃園分局除上揭附件17評鑑外，另增加統裁視導評鑑項目(如附件19)。
14、 各警察分局於演習結束後3日內，通知轄內先前協助演習宣導之機關、商家（如區公所、消防局、便利商店、銀行、醫院、診所、藥局、餐廳、學校及補習班等）刪（撤）除萬安46號演習資訊(如LED跑馬燈及張貼文宣等)，並將撤除狀況回報警察局承辦人。
15、 演習期間，倘遇真實空襲狀況，演習立即停止，另按現行防情作業規定再行發放緊急警報。
7、 協調管制事項
1、 循本市全民防衛動員協調會報體系運作機制，協助各區完成各項先期整備，依其需求配合進行人力支援及動員整備。
2、 本市各單位應加強宣導「全民國防手冊」、警政署「警政服務App-防空疏散避難專區（QR Code）、「桃園警政APP」、「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資訊網-防空疏散避難專區（連結網址）」及其所屬Line、App等多元查詢管道，鼓勵民眾查詢與運用。
3、 演練單位如遇媒體有拍攝、採訪需求，應規劃媒體（記者）接待（作業）室及採訪區，以利採訪作業進行。
4、 警政署評核官證件如附件20，演習當日負責本市之評核官分配表如附件21。
5、 演習當日警察局應編組輔助評核官，協助警政署評核官執行演習裁判，裁判評鑑表送交民防管制中心彙整，再陳報警政署。
6、 演習當日如遇警政署評核官因故無法評核時，請警察局輔助評核官依評鑑項目將當日演習錄影資料送警政署民管所承辦人處。
7、 本計畫未盡事宜，悉依現行防情作業規定及有關法規辦理。
捌、獎懲
1、 警察機關執行本案出力（不力）單位及人員之獎懲，悉依112年軍民聯合防空（萬安46號）演習獎勵規定與執行及督導不力人員懲處標準表（如附件22）辦理。
2、 依前項規定受懲者，不得再依獎勵標準表規定辦理獎勵。演習經費警察局相關經費補助。
玖、行政
    警政署蒞臨本市裁判人員所需車輛，請警察局支援（請事先與督導人員聯繫）。
拾、通信
1、 防情作業：警務正陳永順 警用2215、自動03-3322273分機203
2、 萬安演習：警務員陳玉蘭 警用2215 自動03-3322273分機208           
電子信箱：ch8888@tyhp.gov.tw
3、 防情設施：巡官錢威廷 警用2215 自動03-3322273分機203
4、 防空避難：技佐徐智禎 警用2215 自動03-3322273分機207
拾壹、其他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另行通知修正。
拾貳、參考資料
1、 「民防法」暨「民防法施行細則」。
2、 「防空演習實施辦法」。
3、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暨「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施行細則」。
4、 「結合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執行災害防救應變及召集實施辦法」。
5、 「全民國防教育法」。
6、 「民防團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
7、 內政部「警察機關防情警報傳遞聯絡要點」。
8、 內政部「防空疏散避難設施建檔作業要點」。
9、 警政署「警察機關防情查察規定」。
10、 警政署「警察機關防情通信及警報設備維護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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